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赣州南康区：创新举措强化乡镇财政队伍建设
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财政局

为更好地破解乡镇财政管理面临

的困局，切实提升乡镇财政规范化管

理工作水平，江西省赣州市南康区创

新出台16条措施，进一步强化乡镇财

政队伍建设，助力乡镇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

（一）强化机构设置。一是调整

内设机构。各乡镇在现有财政经济

与乡村振兴办公室内统一设立财政

工作组，配齐工作人员，保障办公场

所和设备。二是强化领导把关。财政

工作统一由常务副职协助乡（镇）长、

街办主任分管，压实压紧管理责任。

三是优化岗位设置。乡镇财政工作

组严格执行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原

则，设负责人、账户管理、财政出纳、

会计核算、监督管理等岗位，并定期

轮岗。

（二）强化队伍建设。一是建立调

整审核机制。为确保乡镇财政工作的

衔接性、人员的稳定性和人岗适配度，

乡镇财政人员的调配和调动须报区财

政部门审核备案后执行。二是强化“入

口”管理。补充乡镇财政工作人员必

须经区财政局等部门备案批准，统一

公开招聘或选任，乡镇不得随意招聘

人员从事财政工作。三是健全招聘补

充机制。乡镇财政工作人员由区财政

部门统筹，根据财政岗位空岗情况及

时补充人员，持续优化人员专业、学

历、年龄等结构。四是选优配强负责

人。乡镇财政经济和乡村振兴办公室

设副职3名，其中1名为乡镇财政工作

组负责人，按正股级干部管理，负责

牵头抓总，统筹对接区财政、审计、国

资等部门工作。

（三）强化内控管理。一是建立定

期学习制度。各乡镇财政工作组建立

定期内部学习制度，每季度不少于一

次开展集中学习，通过案例分析、问

题探讨、经验交流等形式，加强政治、

业务、纪律、作风等方面学习。二是加

大业务培训力度。区财政部门、审计

部门针对乡镇财政管理、一体化系统

操作、会计核算实务操作、惠民惠农

“一卡通”补助资金管理、项目资金申

报和管理等业务适时开展专题培训，

原则上每年培训不少于一次。三是汇

编更新工作手册。区财政部门、农业

部门等根据乡镇财政工作的新要求，

适时对相关的财政资金管理等规章制

度文件进行整理汇编，下发至各乡镇

学习并严格执行。四是严格支出审批

程序。支出必须经财政人员、财政工

作组负责人、财政分管领导审核签字

后，方可办理支付手续，杜绝不符合

财经制度规定的支出。

（四）强化监督考核。一是优化绩

效考核制度。加大乡镇财政工作在乡

镇（街道）年度综合考核中的权重分

值。各乡（镇、街道）在制定年度绩效

考核方案时，采取提高岗位考核类别

系数等方式加大对乡镇财政工作的绩

效考核力度。乡镇财政工作人员出现

违法违纪问题的，扣减当事人及分管

领导绩效奖金。二是建立考核激励机

制。区财政部门负责乡镇财政工作绩

效考核工作，对工作表现优秀、作风

严谨的工作人员采取通报表扬、推荐

提拔重用、晋升职级等激励措施，逐

步形成留得住、用得好的良性机制。

同时，鼓励相关业务主管部门财务岗

位优先面向乡镇财政管理人员选调。

三是强化监督检查工作。区财政部门

分设绩效评价组对乡镇财政工作实行

分片区监管，不定期对乡镇财政工作

进行业务指导和监管，坚决纠正违反

财经纪律的行为。

（五）强化组织保障。一是加强统

筹调度。区委组织部、区委编办、区人

社局、区财政局等部门强化沟通协调，

明确分工，加强指导，压紧压实各乡

（镇、街道）主体责任，结合实际加强

乡镇财政队伍建设，及时研究解决工

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二是加大保

障力度。各乡（镇、街道）加大对乡镇

财政工作人员关心支持力度，除中心

工作外，乡镇不安排其从事非财政业

务。加强沟通交流，鼓励担当作为，解

决生活困难，共同营造凝心聚气、积

极和谐、踏实干事的良好基层财政工

作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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